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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補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免於人工加註「已申請掛失」

字樣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高雄市政府民政局103年5月16日高市民政戶字第1033

1081600號函。

二、按本部94年11月14日台內戶字第0940071056號函略以，戶

政事務所辦理國民身分證補發案件時，應先辦理國民身分

證掛失作業，以保障民眾權益。次按本部95年1月26日台

內戶字第0950011300號函略以，辦理國民身分證補發，應

先辦理國民身分證掛失作業，旨在避免國民身分證請領紀

錄電腦系統通報之落差，以確保民眾權益。

三、為使戶政事務所查證國民身分證掛失情形，以正確補領國

民身分證紀錄，前因避免國民身分證請領紀錄電腦系統通

報之落差，民眾親自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掛失國民身分證同

時補發新證時，國民身分證申請書應加註「已申請掛失」

字樣並登錄掛失系統，惟今戶役政資訊系統業已設計警示

訊息，戶政事務所承辦人員於受理補領國民身分證業務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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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警示訊息告知承辦人員應先辦理掛失國民身分證後再辦

理補證，以避免漏未掛失國民身分證情形。為提升行政效

率，爰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不再以人工註記「已申請掛失」

字樣。

四、有關本部95年1月26日台內戶字第0950011300號函與前揭

意旨相異之處，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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